
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项目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国家卫生健

康委办公厅《关于探索开展抑郁症、老年痴呆防治特色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卫

办疾控函〔2020〕726 号）等工作要求，进一步普及痴呆早期发现、及时干预的

主动健康理念，提高老年人群对痴呆的知晓率，提升老年人群脑健康水平，降低

痴呆的发病率，拟在北京 16 区开展脑健康体检（痴呆风险筛查）服务。

二、项目目标

对不少于 20 万人的常住人口 65 岁以上老年人提供脑健康体检（痴呆风险筛

查）服务，探索开展老年痴呆预防干预等服务模式，提升基层对老年痴呆早期识

别与筛查的服务能力，形成全民关注、支持和参与老年痴呆防治工作的社会氛围。

三、主要任务

1.脑健康体检服务

结合工作要求，提供脑健康体检（痴呆风险筛查）服务，制定筛查服务标准

流程，形成完整的筛查实施方案，涵盖痴呆风险因素及认知测查等内容，为全市

16 区常住人口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不少于 20 万人的脑健康体检（痴呆风

险筛查）及健康指导服务。选取部分筛查对象，开展筛查服务满意度调查，满意

度应不低于 90%。

2.专业服务能力建设

立足基层，培养老年人脑健康服务专业人员队伍。制作培训材料，组织开展

不少于 1000 名专业人员的专项培训；制定完整的培训计划，明确培训对象、培

训目标和培训考核内容；培训应覆盖全市 16 区，区级覆盖率达 100%，且培训考

核合格率不低于 90%。

3.健康宣传教育



依托项目开展契机，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老年人脑健康科普宣传教育活动，

年度累计覆盖人群不低于 10 万人次。

4.风险人群管理

对既往参与脑健康体检（痴呆风险筛查）有认知障碍风险的老年人，进行脑

健康风险监测服务，健康风险监测服务率不低于 40%。

5.健康体检指导

对参与服务的老年人提供科学、准确的脑健康体检报告。对个人体检信息予

以保密，防止个人隐私数据泄露的发生；使用安全可靠的政府认可的数据存储载

体。

6.高风险人群干预

以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为依托，有针对性地开展痴呆高风险人群健康管理与干

预指导服务，认知障碍管理相关人员对认知障碍风险人群进行早期干预指导率不

低于 50%。

7.项目质控与评价

开展项目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进行项目执行全程监测及效果评价，为

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四、服务机构要求

1.管理制度健全，具有保密制度、人员管理制度、管理规范等。

2.具有数据安全管理制度与措施，确保项目相关数据的储存及使用安全，未

经项目招标方同意不得使用相关数据。上报、导出、传输、分析数据等操作必须

确保在数据安全环境下进行，杜绝信息泄密，具备三级等保资质。

3.具有痴呆风险筛查电子化工具且具有软件著作权。

4.具有认知障碍管理人员（需具有医师资格证书）。

5.服务团队技术人员包括医学、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统计学、计算机科



学领域的多学科背景专业人员。

五、项目实施服务周期

自合同签订日起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

六、验收要求

中标单位提交项目总结报告，采购人组织专家评审会，从项目决策管理，工

作基础，经费执行合理，过程管理，组织机构架构，实施流程，资金收支管理制

度，项目效益方面、完成本项目的绩效目标、工作任务情况等进行评审。

七、其他要求

1.培训费要求

依据《北京市市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培训费管理办法》第八条，除师资费外，培

训费实行分类综合定额标准，分项核定、总额控制，各项费用之间可以调剂使用。

住宿费是指参训人员及工作人员培训期间发生的租住房间的费用。

伙食费是指参训人员及工作人员培训期间发生的用餐费用。

培训场地费是指用于培训的会议室或教室租金。

培训资料费是指培训期间必要的资料及办公用品费。

交通费是指用于培训所需的人员接送以及统一组织的与培训有关的考察、调研等

发生的交通支出。

其他费用是指现场教学费、设备租赁费、文体活动费、医药费等与培训有关的其

他支出。

本项目属于二类培训，综合定额标准如下：

培训类别 住宿费 伙食费 场地、资料、

交通

其他费用 合计

二类培训 340 130 50 30 550 元 / 人

天



★投标人所报培训费用不能超过二类培训规定的 550 元/人天，如超过则做废标

处理。

2.师资费

师资费是指聘请师资授课发生的费用，包括授课老师讲课费、住宿费、伙食费、

城市间交通费等。

师资费在综合定额标准外单独核算。讲课费（税后）执行以下标准：副高级技术

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500 元；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

超过 1000 元；院士、全国知名专家每学时一般不超过 1500 元。

讲课费按实际发生的学时计算，每半天最多按 4学时计算。

其他人员讲课，经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书面批准后，参照上述标准执行。会议等其

他活动中聘请专业人员或专家学者讲课可参照该标准。

同时为多班次一并授课的，不重复计算讲课费。

★3.投标单位需承诺遵守党政机关的培训管理规定，内容及格式自拟并加盖单位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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